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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頁的編碼、替換與管制 
 
本守則的章頁編碼系統，是遵照 Maritime and Coastguard 
Agency現時使用的文件質量管理制度程序編訂。 
 
每頁的頁碼刊於該頁的下方，載有： 
 MCA為本守則所訂的編碼，即 MSCP01 
 該章的章目，例如第 1章 
 該章和該頁修訂後的寫法，例如修訂本 1.01 
 章內的頁碼，例如第 2頁 
 
每章的首頁說明該章的總頁數，例如第 12之 1頁，以便使用者檢查
該章的頁數是否齊全。若該章內出現頁面增刪，該章的首頁也會作出

修改，顯示新的頁數。 
 
例如，第 4章第 1頁的頁碼會寫成： MSCP01/第 4章/修訂本 1.01/
第 10之 1頁 
 
若某章內加入一些頁數，但全章沒有改動，新頁的編碼會寫成：例如

第 3A頁 
 
沒有內文的頁面會註明：「空白頁」 
 
本守則載有一份修正表，列出修正、各章和各頁的現有修訂情況(例子
如下)，以供查核。 
 
修訂的頁碼寫在小數點之後，例如修訂本 1.02，修訂本 1.03等，修
訂的章碼寫在小數點之前，例如修訂本 2.01，修訂本 3.01等 (修訂
的頁碼再由 01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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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表樣本 (首次發行) 
 
 
修正 00 1998年 7月 
 
 
章 頁 修訂情況 
1 全部 1.01 
2 全部 1.01 
3 全部 1.01 
4 全部 1.01 
5 全部 1.01 
6 全部 1.01 
 
 
修正表樣本 (第二次發行) 
(以下是修正表樣本，第 1章第 4至第 10頁和第 5章全章已經修訂) 
 
 
修正 01 1998年 7月 
 
 
章 頁 修訂情況 
1 1至 3 1.01 
 4至 10 1.02 
 11至 16 1.01 
2 全部 1.01 
3 全部 1.01 
4 全部 1.01 
5 全部 2.01 
6 全部 1.01 
 
 
 
 
 
 
 
 
 
 
 
 



 
商船海員安全工作守則 MSCP01 

 
 
修正 07 2007年 
 
 
章 頁 修訂情況 
   
0 (前言等) 1 2.03 
0 2 2.02 
0 3 2.02 
0 4-5 2.03 
0 6 2.04 
0 7-9 2.03 
0 10 2.04 
0 11 2.03 
0 12-13 2.02 
0 14-15 2.03 
0 16-17 2.03 
0 18-22 2.02 
0 23-24 2.01 
1 1-2 1.01 
1 3 1.02 
1 4 1.01 
1 5 1.02 
1 6 1.01 
1 7-13 1.02 
1 14-24 1.01 
2 全部 1.01 
3 1-26 1.01 
4 1 2.02 
4 2-5 2.01 
4 6-10 2.02 
4 11-1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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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頁 修訂情況 
   
5 1 1.02 
5 2 1.01 
6 1 1.02 
6 2 1.04 
6 3 1.01 
6 4 1.03 
6 5-10 1.01 
7 全部 2.01 
8 全部 2.01 
9 全部 1.01 
10 1 2.01 
10 2 2.02 
10 3-12 2.01 
11 1 1.04 
11 2 1.03 
11 3 1.04 
11 4 1.03 
11 5-6 1.02 
11 7-8 1.01 
12 1-2 1.02 
12 3-8 1.01 
13 1-4 1.01 
13 5 1.02 
13 6 1.01 
14 1-6 1.01 
14 7 1.02 
14 8-12 1.01 
15 1 1.02 
15 2-12 1.01 
16 1 1.03 

 
 
 
 
 
 
 
 
 
 
 
 
 
 



章 頁 修訂情況 
   
16 2-4 1.02 
16 5-6 1.03 
16 7-22 1.02 
16 23-30 1.01 
17 全部 1.01 
18 1-4 1.01 
18 5 1.04 
18 6-7 1.02 
18 8 1.03 
18 9 1.02 
18 10-12 1.01 
19 1 2.01 
19 2 2.02 
19 3-4 2.01 
19 5 2.02 
19 6-8 2.01 
19 9-10 2.02 
19 11-12 1.01 
20 全部 2.01 
21 全部 2.01 
22 1 1.03 
22 2-3 1.01 
22 4 1.02 
22 5 1.03 
22 6-8 1.02 
22 9-10 1.03 
22 11-20 1.04 
22 21-28 1.02 
23 1-7 1.01 
23 8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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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頁 修訂情況 
   
23 9-12 1.03 
23 13-18 1.01 
24 全部 1.01 
25 1 1.03 
25 2 1.01 
25 3-4 1.02 
25 5 1.03 
25 6 1.04 
25 7-12 1.02 
25 13-14 1.01 
26 全部 2.01 
27 全部 2.01 
28 1 1.03 
28 2 1.01 
28 3 1.02 
28 4 1.03 
28 5 1.02 
28 6-8 1.01 
28 9 1.02 
28 10 1.04 
28 11 1.01 
28 12 1.03 
28 13 1.04 
28 14-15 1.02 
28 16 1.04 
28 17 1.02 
28 18 1.03 
28 19-22 1.01 
29 1-12 1.01 
29 13-14 1.02 
 
 
 
 
 
 
 
 
 
 
 
 
 
 



章 頁 修訂情況 
   
30 全部 1.01 
31 全部 1.01 
32 1-2 1.01 
32 3 1.02 
32 4-14 1.01 
33 1-3 1.01 
33 4 1.02 
34 (附錄一) 全部 1.01 
35 (附錄二) 1-2 1.02 
35 (附錄二) 3 1.03 
35 (附錄二) 4 1.04 
35 (附錄二) 5-6 1.02 
36 (索引) 1 3.04 
36 (索引) 2 3.04 
36 (索引) 3 3.04 
36 (索引) 4 3.03 
36 (索引) 5 3.02 
36 (索引) 6 3.03 
36 (索引) 7 3.04 
36 (索引) 8-12 3.03 
36 (索引) 13 3.04 
36 (索引) 14 3.05 
36 (索引) 15-16 3.03 
36 (索引) 17 3.05 
36 (索引) 18-19 3.04 
36 (索引) 20 3.05 
36 (索引) 21 3.04 
36 (索引) 22 3.03 
36 (索引) 23 3.04 
36 (索引) 24 3.05 
 
 
 
 
 
 
 
 
 
 
 



MSCP01/第 0章/修訂本 2.02/第 2頁  

章 頁 修訂情況 
   
36 (索引) 25-27 3.04 
36 (索引) 38 3.03 
36 (索引) 29-30 3.01 
 
 
 
 
 
 
 
 
 
 
 
 
 
 
 
 
 
 
 
 
 
 
 
 
 
 
 
 
 
 
 
 
 
 
 
 
 
 
 
 



  前言 
   
   
   
   
  本安全工作守則主要是供英國註冊船舶的商船海員

使用。 
   
   
1998年商船(商
船海員安全工作

守則 )S.I.1998
第 1838號 

 按照 1998 年商船(商船海員安全工作守則)規例規
定，除漁船和遊艇外，所有英國註冊船舶必須備有本

守則的最新版本多冊，其中一冊必須供船員隨時索

閱。船上必須備有足夠冊數的本守則，供船長、安全

主任和安全委員會各委員均擁有一冊，另外至少一冊

可供任何人參閱。 
   
   
  備存有本守則的電子版本亦符合商船規例的要求。 
   
   
  本守則的對象是船上所有人員，不論職級高低，因為

只有船上所有人員對守則的內容全然明白，以及在執

行時彼此通力合作，本守則的建議才會見效。沒有實

際參與某項工作的人員應知道該項工作在進行中，避

免妨礙及干擾工作的進行，以致自己或正在工作的人

員遭受危險。 
   
   
  本守則因應船上的不同範疇而區分成數個部分。 
   
   
  「序」介紹船上的健康與安全規管架構，以及在此架

構下的整體安全責任。 
   
   
  「第一部」主要涉及安全管理，以及本守則餘下部分

建議所訂的法定職責。所有在船上工作的人員均須知

道有這些職責，並監督和遵從安全行為指引的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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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首先向新船員指出在船上工作的安全程

序。接續幾章說明如何提高個人的健康與安全。 
   
   
  「第三部」涵蓋了所有船舶均適用的各類工作守則。 
   
   
  「第四部」涵蓋了特定類型船舶的安全操作。 
   
   
  The Maritime and Coastguard Agency承蒙多

位船務界人士的協助，並提供專業意見，謹此致謝，

特別向修訂本守則的工業督導委員會(Industry 
Steering Group)成員致謝： 

 
 

Mr G Colclough Ex. 
Master, 

  

  LLB (London), 
FNI 

-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Captain J Davies - NUMAST 
   
Captain G Hicks - NUMAST 
   
Captain N 
Matthews 

- 船運商會 

   
Mr M Ranson - 船運商會 
   
Mr R Rayner - RMT 
   
Mr M Stubbings - 船運商會 
   
Mr M Williams - 船運商會 

 
修咸頓 

Maritime and Coastguard Agency 
 

1998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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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照明與安全通行 
18.4  活動扶梯與繩梯 
18.5  安全網 
18.6  登船設備的保養 
18.7  特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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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領航員梯與升降器 
附件 18.1  登船通道結構 
附件 18.2  舷梯與跳板的腐蝕 

 
 
第十九章  徒手搬運 

19.1  序 
19.2  概論 
19.3  僱主的角色 
19.4  海員須知 

附件 19.1  應考慮的因素 
附件 19.2  徒手搬運技術圖解 

 
 
第二十章  使用工作設備 

20.1  序 
20.2  使用工具與設備 
20.3  手工具 
20.4  手提機動工具與設備 
20.5  工場與工作台機器(固定裝置) 
20.6  磨輪 
20.7  液壓/氣動/高壓噴射設備 
20.8  液壓千斤頂 
20.9  纜索 

20.10  人造纖維纜索的特徵 
20.11  操作視像顯示器 
20.12  洗衣設備 

附件 20.1  繩頭夾 
 
 
第二十一章  起重裝置 

21.1  序 
21.2  一般規定 
21.3  起重機登記冊 
21.4  定期維修 
21.5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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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徹底檢驗與檢查 
21.7  證書 
21.8  起重設備的報告、記錄與標記 
21.9  監控 

21.10  安全測量 
21.11  正確定位與安裝 
21.12  起重操作 
21.13  安全工作載荷 
21.14  絞車與起重機的使用 
21.15  吊桿的使用 
21.16  聯桿吊貨的使用 
21.17  制動器的使用 
21.18  貨物裝卸器檢修 
21.19  貨車及其他機動車/設備 
21.20  報告機器失靈及測試 – 合資格人士須知 
21.21  個人的起重裝備、起重機與起重機的個人起重裝備 

附件 21.1  手號守則 
附件 21.1.1  測試及徹底檢驗起重機證書 
附件 21.1.2  測試及徹底檢驗聯桿吊貨證書 
附件 21.1.3  測試及徹底檢驗可卸附件 
附件 21.1.4  測試及徹底檢驗鋼纜 
附件 21.2  船舶起重機與貨物裝卸設備登記 

 
 
第二十二章  保養 

22.1  序 
22.2  概論 
22.3  地台鋪板與扶手 
22.4  保養機器 
22.5  鍋爐 
22.6  輔機與輔助設備 
22.7  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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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冷凍機器與冷藏艙 
22.9  舵機 

22.10  液壓與氣動設備 
22.11  電器設備 
22.12  主配電板 
22.13  配電板 
22.14  電動機械 
22.15  高壓電系統 
22.16  蓄電池 – 概論 
22.17  蓄電池 – 鉛酸電池 
22.18  蓄電池 – 鹼性電池 
22.19  在伸展滑道或工作台上維修儀器 
22.20  維修無線電及相關電子設備 – 概論 
22.21  無線電裝置其他與電有關的危險 
22.22  電子管與半導體儀器 

 
 
第二十三章  熱加工 

23.1  序 
23.2  概論 
23.3  個人保護裝置 
23.4  使用裝置前檢查 
23.5  預防火警與爆炸 
23.6  電焊設備 
23.7  使用電弧焊時應採取的預防措施 
23.8  壓縮氣筒 
23.9  氣體燒焊與切割 

23.10  其他資料 
附件 23.1  熱加工、點燃與關閉程序 
附件 23.2  將弧焊系統接地 
附件 23.3  熱加工、軟管與聯接/裝置 

 
 
第二十四章  油漆工作 

24.1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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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概論 
24.3  準備與預防措施 
24.4  使用噴漆裝置 

 
 
第二十五章  錨泊、繫泊與拖曳操作 

25.1  序 
25.2  下錨與起錨 
25.3  綁纜與解纜 
25.4  浮筒繫泊 
25.5  拖曳 
25.6  國內航線客輪與船舶在碼頭的安全繫泊 

附件 25.1  繫泊系統 
 
 
第二十六章  艙蓋與艙口蓋 

26.1  序 
26.2  概論 
26.3  機動艙蓋 
26.4  非機動式艙蓋與艙口橫樑 
26.5  貨艙的艙口蓋及鉸位的檢查 
26.6  進入貨艙 

 
 
第二十七章  危害健康的物質 

27.1  一般須知事項 
27.2  避免與危險品接觸的監控 
27.3  石棉塵 
27.4  危險品 
27.5  化學劑的使用 
27.6  乾洗操作 
27.7  安全使用殺蟲劑 

 
 
第二十八章  安全標誌的使用 

28.1  序 
28.2  標誌與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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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非經常性使用的標誌 
28.4  電線 
28.5  氣筒 
28.6  喉管 
28.7  手提滅火器 

附件 28.1  國際標誌色碼 
 
 
第四部 特定類型船舶 
 
第二十九章  乾貨船 

29.1  貨物的裝載 
29.2  危險品及危險物質 
29.3  貨櫃的運送 
29.4  搬運貨物 
29.5  貨艙的照明 
29.6  須注意的事項 
29.7  貨艙中的活動艙壁 

 
 
第三十章  油輪與散裝液體貨船 

30.1  概論 
30.2  油船及散裝礦石/油船 
30.3  液化氣體運輸船 
30.4  化學品運輸船 

 
 
第三十一章  離岸石油與石油氣台的補給船 

31.1  概論 
31.2  在甲板上運載貨物 
31.3  起吊、牽運與拖曳裝置 
31.4  操作貨物的準備工作 
31.5  駛近鑽油台及於鑽油台上裝卸貨物 
31.6  利用「運輸籃」從船上運送人員到鑽油台 
31.7  由小艇運送人員 
31.8  操作船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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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汽車渡輪 
32.1  序 
32.2  概論 
32.3  通風 
32.4  防火的安全措施 
32.5  噪音 
32.6  安全通行 
32.7  檢查汽車 
32.8  汽車的裝載 
32.9  繫穩貨物 

32.10  危險品 
32.11  特定類別的汽車 
32.12  工作設備的使用 
32.13  日常的管理 

 
 
第三十三章  港口拖船業 

33.1  概論 
33.2  防水 
33.3  測試與檢查拖曳設備 
33.4  連上與解開拖曳裝置 
33.5  進行拖曳作業時正確使用拖纜 
33.6  進行拖曳作業時船員的安全 
33.7  通訊 
33.8  干擾 
33.9  護航 

 
 
第五部 附錄 
 
附錄一  本守則引用的標準規格 

A.  按每章編碼排列 
B.  按號碼排列 

   
附錄二  書目 

1.  英國文書部刊物 
2.  Maritime and Coastguard Agency免費派發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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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海事組織(IMO)刊物 
4.  國際航運協會刊物 
5.  國際航運聯盟刊物 
6.  石油公司國際海事協定會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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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及規管架構 
   
   
   
  概論 
  1.   本守則乃關於提高船上的健康與安全水平。在

英國，商船法容許國務大臣制定規例，有時實施國際

標準，藉以保障船舶和船上各人的安全。本守則很大

部分與這些規例的內容有關。在此等情況下，本守則

擬作為指引，說明該如何履行法定責任。然而，此指

引絕不可被視為取代或修訂那些規例。 
   
   
  2.   許多規例為安全、設備或操作的標準訂明特別

規定，當中某些規例更要求應參照本守則的有關部

分，以及應用某些原則及指引。在這些範疇內，若船

公司、僱主或工作人員遵循本守則的指引，Maritime 
and Coastguard Agency 一般接納為已合理遵守
那些規例。有關這些規例的詳情，載於本守則第一部

的有關章節內。 
   
   
  3.   本守則引用英國標準(簡稱 BS)時，若沒有附

帶相應的歐洲規範(簡稱 EN)，則表示「提供或使用
安全程度、適當程度而符合本目標程度相等的其他標

準」同樣可予接納。 
   
   
  4.   以下規例與工作健康及安全的特定範圍有關： 
   
   
  1999 年商船(個人保護設備)規例 S.I.1999 第

2205號 – 見商船通告 (M+F)第 1731號 
  1988 年商船(登船通道) S.I.1988 規例第 1637

號 – 見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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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 年商船(進入危險場地)規例 1638 號 – 見第
六章 

  1988 年商船(船上安全活動)規例 S.I.1988 第
1641號 – 見第六章 

  1988 年商船(艙口與起重裝置)規例 S.I.1988 第
1639號 – 見第七章 

  1988年商船(機器與電器的防護)規例 S.I.1988第
1636號 – 見第七章 

  1988年商船及漁船(工作健康及安全)(聘用年經人)
規例S.I.1988第2411號 – 見商務指引摘要第88
號 

  1988年商船及漁船(手工具操作)規例 S.I.1998第
2857號 – 見商務指引摘要第 90號及第十九章 

   
   
  5.   1997 年商船與漁船(工作健康與安全)規例訂

下船上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的基本規定。僱主須認明

並評估工作人員及任何會受他們行動影響的人士的

健康與安全風險，並按照評估的結果，採取適當的措

施，增進健康與安全。由於這些規例範圍廣泛，下文

第 11至 25段載列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項。 
   
   
  6.   本守則提供的安全工作守則，在許多情況下適

用於船上，而其中的基本原則，可應用於許多並無特

別涵蓋的其他工作環境。然而，本守則的指引不應被

視為全面的安全指引，其所載的須知，必須同時與僱

主所作風險評估得出的結果，以及由製造商、供應商

或任何其他資源所提供且須遵從的任何資料或工作

指引一併考慮。 
   
   
  7.   法例規定英國船上必須備有本守則多冊，輔以

船公司為指定船舶(視何者適當而定)印製的安全操
作指南、工作說明和其他指引。 

   
   
  8. 非英國註冊船舶毋須遵守所有英國安全規

例，但若未能符合隱含於這些規例的國際安全

標準，當船舶處於英國水域時，則可能會被令

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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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上安全操作與防止污染國際管理守則

(國際安全管理(ISM)守則) 
商務指引摘要第

40(M)號 
 9.   截至 2002年，所有登記總噸位超過 500噸的

船舶，必須執行符合 ISM 守則的安全管理制度。該
規定會按船舶的類別分階段執行。 

   
   
  10.  遵守 ISM 守則，即同時遵守現行的健康與安

全規例，並應用本守則的指引。舉例來說： 
 

 ‧ ISM守則規定，船公司的安全管理制度必
須「確保兼顧行政當局所建議的適用守
則、指引及標準」。本守則乃其中一部「適

用守則」，而 ISM 查核員可能會考慮船公
司如何實施本守則所載的指引。 

 ‧ ISM 守則規定，「船公司的安全管理目
標，尤其應確立安全行為，消除所有已知

風險……」。本守則將協助船公司認明風
險，建立安全行為，從而消除風險。 

 ‧ ISM守則規定，船公司「對於所有負責管
理、執行及核實安全及防止污染的工作，
或對安全及防止污染有影響的船員，必須
界定其職責、權力，以及各人之間的關係，
同時記錄在案。」本守則建議負有特定安
全職責的船員，可以肩負哪些任務，並明

確指出某些指定工作範疇應交由合資格人

士處理。 
 
 

  商船及漁船(工作健康與安全)規例 
1997 年商船及
漁船(工作健康
與安全)規例 SI
第 2962 條規例
5 
 

 11.  僱主的職責，是要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
保障工作人員及其他人的健康與安全。根據規例，僱
主必須遵從以下原則，予以實行： 

 
 (a) 要避免風險，其中包括從風險的源頭對付

風險，以不危險或較不危險的行為、物品
或設備來代替危險的行為、物品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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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衡量不可避免的風險，採取行動降低風險； 
 (c) 採用考慮到個別工作人員能力的工作方式

和程序，尤其是工作場所的設計和工作設
備的選擇，考慮時尤其以減少動作重複的
工作、降低對工作人員健康與安全的影響
為目的； 

 (d) 採用的程序應考慮到新科技，及工作守
則、設備和工作環境的其他改變，以及任
何可能影響健康與安全的其他因素； 

 (e) 顧及每個架構層面的健康與安全，採用一
貫的措施管理船舶或任務； 

 (f) 整體保護措施為主，個人保護措施為副； 
 (g) 為工作人員提供合適及相關的資料及指

導。 
 

   
   
  12.  工作環境的內在風險必須認明並予以評估，再

按照結果採取措施，排除那些風險或將風險減至最

少，並對於無法避免的風險，採取措施保障工作人員

及其他人士。 
 
 

  根據工作健康與安全規例負有責任的人士 
  13.  讓負有責任的人士有權執行很重要。船上的僱

傭關係可以很複雜，舉例來說，船長不一定由船東或

船舶營運商聘用，但也有可能與船員分屬同一名僱

主。船上也可能有其他工作人員，例如承銷商或分銷

商、裝卸公司及根據特許安排(例如在零售店或服務

公司)聘用的人員，而其僱主毋須為船舶的安全直接

負責。因此，船上可能並無一名「在位人士」適合為

健康與安全完全負上「聘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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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因此，規例承認有兩個層面的「聘用」責任。
規例和本守則用「船公司」和「僱主」兩個詞語。「船

公司」是當然的「僱主」。 
   
   
規例第 2(2)條  「船公司」   指船舶東主或從東主取得船舶管理責

任的任何其他機構或個人，例如經營者或承租空船契
約的租賃人； 

  「僱主」   指根據僱傭合約聘用工作人員的人士； 
  「僱傭合約」指明示或暗示的僱傭合約，若是明示，

則包括口頭和書面的合約； 
   
   
  15.  船舶作為工作場所，多方面的安全事宜(例如

船舶的結構安全、提供足夠的照明及通風、提供救生

用具及救火設備)受船公司監控，不論是直接監控或
透過與船東訂立的合約安排。 

   
   
  16.  每位僱主，以至可能包括經營飲食供應或零售

店舖在內的特許經營公司，均對所聘用員工的職業健

康與安全訓練，以及日常工作行為具有監控權。 
   
   
  17.  以下為各方責任的說明。 
   
   
  僱主的責任 
規例第 5條  18.  所有僱主均有責任依據上文第 10 段所載原

則，確保工作人員及其他人士的健康與安全。 
  所需措施包括： 
  ‧安全的工作場所及環境； 
  ‧安全的機械裝置、機器及裝備； 
  ‧健康與安全訓練、指導、監督及資料； 
  ‧就無法以其他途徑排除的風險，提供任何必要的保

護衣物及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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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第 6條  ‧健康與安全政策； 
規例第 7條  ‧對工作人員所承受的健康與安全風險作出評估； 
規例第 7條  ‧向工作人員提供有關風險評估的重要結果； 
規例第 11條  ‧向工作人員進行合適的健康監察； 
規例第 13條  ‧向船公司提供有關行動及職員的資料； 
規例第 14條  ‧委任合資格人士協助執行規例； 
規例第 20條  ‧就健康與安全事宜向工作人員或已選派代表諮詢。 
 
 

  船公司的責任 
  19.  船公司作為船舶的僱主，有責任評估船上的活

動會對工作人員及其他受影響的人士所帶來的風

險。船公司作為船舶的實際運作者，有責任就船上所

有其他有關僱主(如適合)所進行的風險評估中認明
的各項管制措施進行協調。 

   
   
  20.  「船公司」除了擔當僱主的責任外，還需要： 
規例第 12條  ‧向任何為他們供應臨時工作人員的僱傭公司提供所

需特殊職業資歷的資料； 
規例第 13條  ‧諮詢船上其他僱主所僱用工作人員的健康與安全事

宜； 
  ‧協調船上所有僱主之間的健康與安全措施； 
  ‧向工作人員提供有關船舶安全系統的資料； 
規例第 15條  ‧委任安全主任(如適用)； 
規例第 17條  ‧安排推選安全代表和安全委員會(如適用)。 
   
   
  21.  根據其他商船法例，船公司也有責任確保已提

供緊急設備和適當的緊急程序，包括訓練所有船員認

識自己在緊急情況下的職責。向新入職工作人員提供

船上健康與安全基本訓練的建議，已於第十章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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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根據一般慣例，船長將會是船公司在船上的代
表。 

   
   
  工作人員的責任 
規例第 21條  23.  工作人員必須： 
  ‧合理照顧自己的健康與安全，以及其他在船上因他

們的作為或不作為而可能受到影響的人士的健康與
安全； 

  ‧與其他正在執行健康與安全責任的人士合作 – 包
括遵循在僱主或船公司進行風險評估時所認明的控
制措施； 

  ‧如發現任何屬重大危險或缺失的情況，即時向合適
的高級船員或其他獲授權人士報告； 

  ‧正確使用機械裝置及機器，審慎處理會危害健康或
安全的事物（如危險品）。 

   
   
規例第 23條  24.  根據規例，任何人士蓄意或鹵莽干預或誤用任

何符合在健康與安全方面利益的事物，均屬違法。 
   
   
  25.  在本守則第二部及第三部，「船員」一詞指船

上所有工作人員，不論他們是否已簽約成為船員隊伍

的一分子。若文內有提及乘客，將會特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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